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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地铁”、

“发行人”或“公司”）对外披露的《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5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本报告中的“报告期”是指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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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存续的由中信证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公司债券基本情况如

下：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全称

债券期

限（年）

票面利

率（%）

发行总额

（亿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回售日

下一行权

日

1 149624.SZ 21深 G11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

色公司债券(第六期)(专项用于

碳中和)(品种一)

5 3.35 15 2021-09-06 2026-09-06 - -

2 149625.SZ 21深 G12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

色公司债券(第六期)(专项用于

碳中和)(品种二)

10 3.70 10 2021-09-06 2031-09-06 - -

3 148075.SZ 22深铁 07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五期)
5 2.90 15 2022-09-26 2027-09-26 - -

4 148125.SZ 22深铁 08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一)
5 3.08 10 2022-11-15 2027-11-15 - -

5 148126.SZ 22深铁 09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二)
10 3.43 14 2022-11-15 2032-11-15 - -

6 148256.SZ 23深铁 02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5 3.24 23 2023-04-20 2028-04-20 - -

7 148314.SZ 23深铁 03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5 3.10 25 2023-06-12 2028-06-12 - -

8 148343.SZ 23深铁 05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10 3.38 20 2023-06-26 2033-06-26 - -

9 148374.SZ 23深铁 06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
5+3 3.05 16 2023-07-14 2031-07-14 2028-07-14 2028-07-14

10 148397.SZ 23深铁 08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
10 3.31 10 2023-07-27 2033-07-27 - -

11 148413.SZ 23深铁 10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二)
10 3.28 15 2023-08-04 2033-08-04 - -

12 148432.SZ 23深铁 11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10 3.14 13 2023-08-21 2033-08-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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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全称

债券期

限（年）

票面利

率（%）

发行总额

（亿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回售日

下一行权

日

司债券(第七期)

13 148452.SZ 23深铁 12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八期)
10 3.21 19 2023-09-06 2033-09-06 - -

14 148464.SZ 23深铁 13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九期)
10 3.26 10 2023-09-21 2033-09-21 - -

15 148476.SZ 23深铁 15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十期)(品种二)
10 3.34 15 2023-10-16 2033-1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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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发行人就本报告中涉及的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债券本息偿付

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

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

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等监管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及时开展督导工作，包括

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督促发行人就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

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详见“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

核查情况”。

二、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5年 6月 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www.szse.cn）公告了《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4年度）》。

针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披露事项

1 2025年 5月 9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生重大损失事项

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深圳证券

交易所

发行人发生重大损失

事项

2 2025年 8月 29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变动事项之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深圳证券

交易所
发行人监事人员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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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披露事项

3 2025年 12月 5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取消监事会及监事

事项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深圳证券

交易所

发行人修订公司章程

并取消监事会

三、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或者风险应对措施的有

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四、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铁 08”、“22深

铁 09”、“23 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深铁 06”、

“23深铁 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 深铁

13”和“23深铁 15”无增信措施。

五、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铁 08”、

“22深铁 09”、“23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深铁

06”、“23深铁 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

深铁 13”和“23深铁 15”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且截至报告期初，募集资金

已全部使用完毕。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与发行人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21

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铁 08”、“22深铁 09”、

“23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深铁 06”、“23 深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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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深铁 13”和“23

深铁 15”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上述债券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事

项。

七、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

受托管理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八、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不涉及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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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作为深圳市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主体，主要承担着深圳市 90%以上的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任务。发行人秉持“厚德载运，深铁为民”的企业精神和“经

营地铁，服务城市”的企业使命，推动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

铁合一”融合发展，构建轨道建设、轨道运营、站城开发、资源经营“四位一体”

的核心价值链，开放共建创新、活力、共融的“轨道+”生态圈，优化业务布局

结构。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包括地铁、铁路运营及管理设计、站城一体化开发以及其

他业务。2025年度发行人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收入
收入同比变

动比例
收入占比 成本

成本同比变

动比例
成本占比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

动比例
毛利占比

地铁、铁路运营及

管理设计
1,358,605.68 4.71% 64.03% 1,646,244.06 3.53% 79.96% -21.17% 1.38% -455.58%

站城一体化开发 743,524.77 -6.08% 35.04% 404,477.48 -21.44% 19.65% 45.60% 10.63% 537.01%

其他业务 19,853.94 -33.29% 0.94% 8,126.58 -41.92% 0.39% 59.07% 6.08% 18.57%

合计 2,121,984.39 0.15% 100.00% 2,058,848.11 -2.83% 100.00% 2.98% 2.98% 100.00%

二、发行人 2025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30%的原因

1 总资产 80,686,102.10 74,628,075.41 8.12% -

2 总负债 51,636,173.08 44,478,831.52 16.09% -

3 净资产 29,049,929.01 30,149,243.88 -3.65% -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387,837.33 29,501,991.10 -3.78% -

5 资产负债率（%） 64.00% 59.60% 7.38% -

6 流动比率 1.17 1.26 -7.14% -

7 速动比率 0.39 0.36 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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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30%的，说明原因

1 营业收入 2,121,984.39 2,118,880.31 0.15% -

2 营业成本 2,058,848.11 2,118,900.06 -2.83% -

3 利润总额 -3,704,383.53 -3,326,938.02 -11.35% -

4 净利润 -3,719,694.26 -3,346,082.72 -11.17% -

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50,886.72 -3,356,596.49 -11.75% -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1,195,035.38 434,597.37 174.98%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8,071,022.92 -5,029,730.68 -60.47%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8,331,776.37 4,653,359.48 79.05%

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及偿还

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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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铁 08”、

“22深铁 09”、“23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 深铁

06”、“23深铁 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

深铁 13”和“23深铁 15”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且截至报告期初，募集资金

已全部使用完毕。

“21深 G11”和“21深 G12”募集资金用途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受托

管理人于报告期内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未发现项目建

设运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发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和发行人披露情况存在

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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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监管规定按时披露了定期报告，相

关披露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定期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1 2025年 4月 29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24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2025年 8月 22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25半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发行人重大事项的临时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于重大事项的临时报告披露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临时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披露事项

1 2025年 4月 29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发生重大损失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人发生重大损失

事项

2 2025年 8月 22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监事发生变动的公

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人监事人员变动

3 2025年 12月 2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及监事

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人修订公司章程

并取消监事会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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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相关债券按期足额支付应付利息，受托

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

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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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铁 08”、

“22深铁 09”、“23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 深铁

06”、“23深铁 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

深铁 13”和“23深铁 15”已按期足额付息，未出现债券兑付兑息违约情形，发

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

流动比率 1.17 1.26

速动比率 0.39 0.36

资产负债率 64.00% 59.60%

从短期指标来看，2024年末及 2025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26和

1.17，速动比率分别为 0.36和 0.39，发行人具有一定短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

力指标保持在稳定区间内。

从长期指标来看，2024年末及 2025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60%

和 64.00%，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能力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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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铁 08”、“22深

铁 09”、“23 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深铁 06”、

“23深铁 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 深铁

13”和“23深铁 15”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

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未发现“21深 G11”、

“21 深 G12”、“22 深铁 07”、“22 深铁 08”、“22 深铁 09”、“23 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深铁 06”、“23深铁 08”、“23

深铁 10”、“23 深铁 11”、“23 深铁 12”、“23深铁 13”和“23 深铁 15”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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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7”、“22深

铁 08”、“22 深铁 09”、“23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

“23深铁 06”、“23深铁 08”、“23深铁 10”、“23深铁 11”、“23 深铁

12”、“23深铁 13”和“23深铁 15”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上述债

券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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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8”、“22深铁 09”、“23深铁

02”、“23深铁 03”、“23深铁 05”、“23深铁 06”、“23深铁 08”、“23

深铁 10”、“23深铁 11”、“23深铁 12”、“23深铁 13”和“23深铁 15”的

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期内涉及的评级报告如

下表所示：

出具日期 评级报告名称 主体评级 评级展望 债项评级 涉及债项

2025/5/29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
AAA 稳定 AAA

“21深 G11”、“21深
G12”、“22深铁 08”、
“22深铁 09”、“23深
铁 02”、“23深铁 03”、
“23深铁 05”、“23深
铁 06”、“23深铁 08”、
“23深铁 10”、“23深
铁 11”、“23深铁 12”、
“23深铁 13”和“23深

铁 15”

“22深铁 07”不涉及债项评级。

作为上述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

注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17

第十一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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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相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券将持续关

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采取

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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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一、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存在异常。

二、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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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绿色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况，“21深 G11”、“21深 G12”绿色债券募

投项目及环境效益情况如下：

一、“21深G11”和“21深G12”

2021年 9月 6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了“21深 G11”和“21

深 G12”，“21深 G11”发行规模 15亿元，发行期限 5年，“21深 G12”发行

规模 10亿元，发行期限 10年。根据“21深 G11”和“21深 G12”的《募集说

明书》，公司债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已

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运作规范，相关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运营正常。

二、环境效益分析

发行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该类项目的运

营属于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运营，可持续为城市居民提供绿色的出行方式，相

对于公共公交车和出租车出行，减少化石能源的直接消耗，具有环境友好的优点。

环境效益分析如下：

（一）构建低耗高效、安全便捷的交通系统

发行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的轨道交通项目符合当地城市及交通总要

求，轨道交通系统与传统小汽车、公交系统相比具有低耗高效、安全便捷、舒适

环保等特点。轨道交通项目的运营可有效地减少乘坐私家车产生的燃油消耗，有

效地缓解交通领域对石油的依赖。

（二）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大气环境

发行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的轨道交通项目是一种先进的城市快速交

通系统，它以电力驱动，无大气污染及水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并由于能替代部

分地面交通而减少了汽车尾气排放，有利于改善城市的大气环境，是一种绿色交

通工具，相比常规燃油小汽车更符合绿色出行理念，并对于建设绿色循环低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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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改善居民出行条件

发行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的轨道交通类项目具有客运量大且不受地

面交通堵塞影响的优势，因此能够合理输送客流，满足深圳市区域出行需求，改

善市民出行条件，有利于缓解当地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减少公共客运压力，提升

城市形象。

综上，发行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5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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